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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社会监督  
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监管

——青海省对财政扶贫资金实行公示制效果明显

青海省财政厅农业处

近几年来，中央财政逐年加大对我省扶贫开发的资金

投入，这对加快我省贫困地区脱贫步伐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为了管好用好财政支农、扶贫资金，使其能够及时到

位，确保项目顺利地进行，去年以来，我们根据全省农村

牧区工作会议精神和财政部关于财政对重大专项资金实行

公示制的要求，结合我省的实际，对一些涉及千家万户、

重大的财政支农、 扶贫资金项目工程实行了公示制。主要

作法是：

1.针对问题，有的放矢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财政对农牧业专项资金

投入量明显上升，使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空前扩大。

但是，在专项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中，一些地区和部门出

现了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有的地区对财政支农、 扶

贫专项资金拨付不及时， 到位率较低；有的财政部门没

有建立支农专户， 与大预算混在一起，先发工资，后支

付专项资金；有的单位用专项资金弥补事业经费， 挪用

专项资金等。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着扶贫项目的

正常进行和如期完成。针对存在的问题， 我们从改革资

金管理方式的大局出发，把这项工作纳入加强财政支农资

金管理的突出位置，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对重点项目和

涉及千家万户的项目实施公示制，确保专项资金及时到位

和安全运行。

2 . 突出重点 ， 立准项目

在选择公示制的项目上， 我们首先选择了资金数额较

大、 影响面广、 省委、 省政府确定的重大工程和与千家

万户农牧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项目。在认真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确定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向。2 0 0 1 年我省草原

“四配套” 工程（即围栏、 种草、畜棚、 生产用房）和 “集

雨利用”工程共投入 1 5 9 5 0 万元， 占财政扶贫资金的

60% ，不仅资金量大， 而且涉及千家万户。其中草原 “四

配套” 工程涉及 17 个县（市）、 60 个乡、 6000 户，修建

围栏 150 万亩、畜棚 36 万平方米、 种草 3 万亩 、 生产

用房 6000 栋（36 万平方米），占总实施数 66333 户的 9%，

资金达 7800 万元，占全省扶贫资金总额的 24.4%；“集

雨利用” 工程涉及 4 个地区、7 个县、 37 个乡、 197 个

村、 20169 户，投资 8150 万元，占全省扶贫资金总额的

35 .5 % 。因此， 我们把草原 “四配套”、 东部干旱地区

的 “集雨利用” 工程作为公示制的突破口来抓。

3 . 审核标准，落实到户

为了达到公示目的，取得最佳效果，我们会同有关主

管部门在统一规划，统一组织，统筹安排的基础上， 规

范了项目管理。一是对各地申报的项目， 由主管部门进

行统一审核，统一批复；二是按照工程总体部署，确定

工程实施的内容 、 数量 、 补助资金 、 地点及时间， 并

把它落实到乡、 村和户；三是在新闻媒体上进行公告。

2001 年在《青海日报》 第一版分别公示了全省草原 “四

配套”、“集雨利用”工程实施计划，将涉及地区的县、

乡、 村 、 户的资金分配量情况也进行了公布。同时，我

们还公布了举报电话，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加强

监督，对发现的违纪问题予以举报，以期引起全社会和

广大人民群众对工程实施的关注，形成全社会监督的氛

围。

通过实行公示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第一，增强

了项目工程实施透明度。财政扶贫项目在报纸上公示后，

农牧民极为关注，不少人来到主管部门或向省财政厅打电

话询问、 反映情况。第二，保证了资金的及时到位。项

目公示后， 有关地区政府和财政部门对这项工作十分重

视，一方面设置了专户， 对资金进行专项管理， 及时拨

付资金；另一方面，积极实行报账制，加强对资金的监

管。从整个项目的实行看， 财政资金到位率达90% 以上，

较好地保证了工程的顺利实施。第三，加强了社会监督。

由于实施了项目与资金公示， 从而实现了政务公开，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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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资金分配的公正、公平，也对项目管理单位、 资金

管理部门、 工程实施单位起到了制约作用，防止了资金

截留、 挪用。如， 在实施 “集雨利用” 中，有个地区

由于对上报的数字没有进行严格审核，公示后，地区领

导感到压力很大，就主动提出重新审核项目，从而保证

了工程项目正常实施。

今年以来，我们又先后公示了三批重大项目。目前，

工程实施进展比较顺利，收到了应有的预期效果。但是，

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今后加以改进。一
是要在认真总结去年以来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抓好

公示制，特别是要着力抓好项目选择、资金分配方式、

效益考核三个关键环节。二是搞好项目资金专家评估制。

凡是公示的项目资金，必须经过专家进行论证，确保项

目资金的准确性。三是实行项目资金招投标制，确定项

目承担单位。四是进一步规范报账制管理，加强资金专

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五是实行效益评价制。对

已完成的扶持项目，聘请有关社会中介机构进行最终效益

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以促进项目管理水平

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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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扶贫方式  

加强资金使用和管理

安徽省财政厅农业处

从 1981 年开始，特别是国家实施 “八 七” 扶贫攻

坚计划以来，安徽省不断加大扶贫攻坚力度，贫困地区的

基础设施得到了显著加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得到较快

发展，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贫困

人口大幅度下降。通过20年的扶贫开发，安徽贫困人口从

1980年的1000万人，下降到 1993年底的 360万人，2000

年底再降至126万人，其中17个国定贫困县的贫困人口由

300万下降到不足 100万，贫困发生率由 1993年的 8.5%

下降到 2.6%；贫困地区 人口 自 然增 长率 由 19 92年的

15.8‰下降到了10‰以下，适龄儿童辍学率下降到1%；行

政村全部实现通电、通邮，95% 的行政村通了电话、看上

了电视；农村水利设施、人畜饮水、 乡村道路等生产生活

条件也都有了很大改善。2001年，国家确定的重点贫困县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12亿元，比1993年增长近两倍；财政
收入达到25.3亿元，比1993年增长两倍多；农民人均纯

收入由1993年的 587元增加到 1436元，增长近两倍。部

分贫困县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还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

经济总量在全省的位置前移。

在长期的财政扶贫开发实践中，我省紧紧围绕开发式

扶贫这个主题，努力创新扶贫方式，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的

投入使用和管理，同时总结了不少适合安徽具体情况的做

法和经验。

一、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扶贫方式

我省财政扶贫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六五” 期末，针对家庭联产承

包制后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实行扶持生产与扶持

生活相结合，对农村贫困户给以扶持。第二阶段，主要是

“七五”时期，贯彻国家开发式扶贫方针，改单纯救济的扶

贫方式为输血与造血、扶贫资金无偿与有偿使用相结合方

式，在重点贫困地区开展大规模的面向千家万户的扶贫开

发。第三阶段，从1991年起，由于当年安徽遭遇特大洪涝

灾害， 800万人因灾返贫。面临返贫率高、 灾害严重的形

势，省委省政府及时作出对沿淮淮北地区实行 “重点扶
持，综合治理”的决策，在资金、人才、技术、 科技等方

面给予重点倾斜，救灾与扶贫相结合，恢复与发展并重，

抗灾救灾，重建家园。第四阶段，1994年 《国家八七扶贫

攻坚计划》出台后，特别是响应1996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

会议提出 “扶贫到户”号召，我省扶贫开发实行了重大战

略调整，实现了由贫困户普遍受益的 “区域经济增长”战

略，向以减少并消除 “绝对贫困人口”的 “农户受益”战

略转移。在不同发展阶段，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扶
贫战略，提高了扶贫效率，加快了贫困地区解决温饱的步

伐。

二、多方筹资加大扶贫资金投入

“八七”扶贫攻坚期间，国家以前所未有的投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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